教育部委辦｢教師在職進修手語訓練班｣開班計畫（北區）
壹、依據：

一、教育部2005－2008施政主軸行動方案。

二、92.08.19內政部臺內社字第0920074238函「推廣手語翻譯服務實施計畫」。

三、教育部93.06.18「研商開設手語翻譯人員培訓班暨教材推廣會議」決議。

貳、目的：

1. 積極推廣手語，並加強聽障教育工作者運用手語進行教學之專業能力以提供聽障學生更高品質教學溝通方法與教學內容。

2. 為建立聽、語障者無障礙溝通環境，促進聽、語障者之社會參與，辦理推廣手語翻譯人員及手語翻譯師資培訓。

參、實施方式：

一、開設班別與日期：班別開班依序如下，每班上課九十小時，每次三小時(共三十次)，每班以不超過60人為原則。

1.初級班：暫不開班
2.中級班：暫不開班
3.高級班：暫不開班
4.翻譯（一）班：預定 101.03.05 – 101.06.20。
5.翻譯（二）班：預定 101.08.29 – 101.12.12。
6.師資班：預定102.02 – 102.06。
二、報名資格：
（一）翻譯一班：完成本研習高級班課程並具高級班結業證書者。
（二）翻譯二班：完成本研習翻譯一班課程並具翻譯一班結業證書者。
（三）師資班：完成本研習翻譯二班課程並具翻譯二班結業證書者。
三、報名時間：翻譯(一)班自即日起至101年02月29日（星期三）每日上午9：00至12:00，下午13:30至16:00（春假期間不接受報名，報名表詳如附件二，額滿截止），其餘各班日後另定時間。
四、報名地點：臺北市立啟聰學校教務處（臺北市重慶北路三段320號，電話：25924446轉205，傳真 25970734，承辦人：林家楠組長）。
五、需備資料：1.貼妥照片之報名表（具教師身份者請加蓋學校印信）。

2.兩吋半身照片二張。
3.合格教師證書影本一份（一般社會人士免附）。
六、上課相關規定：

1.上課時間：每週一、三下午18:00—21:00（每節間休息10分鐘，上課日遇例假日另行調課）。
2.上課地點：臺北市立啟聰學校（臺北市重慶北路三段320號）。
3.上課教材：由教育部統一提供，以教育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組委託手語研究小組編印之各級手語影音教材為主，學員上課所需文具由學員自備。
肆、各班學員上課時數需達總上課時數五分之四(72節)以上，始能參加各班之期末測驗，測驗及格後，由開班學校頒發結業證書。
伍、經費預算（由教育部全額補助）

附件一 報名表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承辦教育部｢教師在職進修手語訓練班｣報名表
	學員姓名
	
	請貼妥二吋半身照片

	身份證字號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 男 □ 女
	

	教育程度
	
	連絡電話
	

	服務單位
	
	職稱
	

	連絡地址
	


校長：         人事主任：       教務主任：       經辦人：  



附件二  學員須知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承辦教育部｢教師在職進修手語訓練班｣學員須知

一、上課地點：本校行政大樓地下室演講廳。
二、上課教材：以教育部手語研究小組編印之手語教材為主，學員上課所需文具由學員自備。
三、上課時數需達總上課時數五分之四(72節)以上，始能參加各班之期末測驗，測驗及格後，由學校頒發結業證書，期末測驗未通過（或未參加）者僅依實際出席情況核給研習時數。。
四、請勿頂替他人上課或恣意旁聽，以維持上課秩序及學員權益。

五、為維護學員權益並方便識別，上課時請出示學員證，非學員不得進入教室上課或旁聽。

六、各班的上課出勤表由班長保管，學員於上課時至班長處簽到，未簽名者該堂課以缺課論。凡代人簽名者，代簽者與被代簽者該堂課一律以缺課論。
七、學員應主動維護教室清潔，不得在教室內外吸菸、亂丟垃圾，演講廳內禁止攜帶食物、飲料。

八、上課學員每次應安排值日學員二名，於下課後檢查上課場所水電門窗及整潔。
九、為響應環保，學員上課請自備水杯，本校不提供紙杯。
附件三  預定課程進度表
翻譯一班課程表

	週次
	單元序
	單元名稱
	上課時數
	備註

	1
	第一單元
	法院
	6
	每單元兩天

	2
	第二單元
	會議
	6
	

	3
	第三單元
	活動
	6
	

	4
	第四單元
	醫療保健
	6
	

	5
	第五單元
	金融
	6
	

	6
	第六單元
	性侵害
	6
	

	7
	第七單元
	警察局
	6
	

	8
	第八單元
	求職
	6
	

	9
	第九單元
	人際溝通
	6
	

	10
	第十單元
	戶政
	6
	

	11
	第十一單元
	政府
	6
	

	12
	第十二單元
	休閒旅遊
	6
	

	13
	各單元總複習
	6
	

	14
	各單元總複習
	6
	

	15
	期 末 測 驗
	6
	

	合      計
	90
	


翻譯二班課程表

	週次
	單元序
	單元名稱
	上課時數
	備註

	1
	第一單元
	司法
	6
	每單元兩天

	2
	第二單元
	會議與活動
	6
	

	3
	第三單元
	金融
	6
	

	4
	第四單元
	職業教育
	6
	

	5
	第五單元
	人際溝通
	6
	

	6
	第六單元
	政府
	6
	

	7
	第七單元
	旅遊
	6
	

	8
	第八單元
	醫療衛生
	6
	

	9
	第九單元
	手語翻譯守則
	6
	

	10
	第十單元
	手語語言學概論
	6
	

	11
	第十一單元
	勞基法
	6
	

	12
	第十二單元
	人民團體法
	6
	

	13
	各單元總複習
	6
	

	14
	各單元總複習
	6
	

	15
	期 末 測 驗
	6
	

	合      計
	90
	


師資班課程表

	週次
	單元序
	單元名稱
	上課時數
	備註

	1
	第一單元
	性別平等教育
	6
	每單元兩天

	2
	第二單元
	生命教育與輔導
	6
	

	3
	第三單元
	兩岸交流
	6
	

	4
	第四單元
	複習
	6
	

	5
	第五單元
	情緒管理
	6
	

	6
	第六單元
	資訊與科技
	6
	

	7
	第七單元
	投資理財
	6
	

	8
	第八單元
	複習
	6
	

	9
	第九單元
	溝通的技巧
	6
	

	10
	第十單元
	藝文陶冶
	6
	

	11
	第十一單元
	常用成語手語在聽障教學上的應用
	6
	

	12
	第十二單元
	手語在聽障生語文教學上的應用
	6
	

	13
	各單元總複習
	6
	

	14
	各單元總複習
	6
	

	15
	期 末 測 驗
	6
	

	合      計
	90
	




















加蓋學校印信




















8

